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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三明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
试点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三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 年 3 月

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部署，

我委牵头起草了《三明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

案（2026—2028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5 年 12 月，我市成功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

制试点名单。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等

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申报书（实施方案）的复函》（发

改办环资〔2026〕116 号）要求，我委牵头起草了《三明市国家生

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包括三个部分，以及两个附件。

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。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牢记“青山绿水是无

价之宝”的重要嘱托，协同双碳目标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

系统性破局生态产品“难度量、难抵押、难交易、难变现”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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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可复制推广的“三明工具包”。提出到 2028 年末，全市森林

覆盖率稳定在 76.8%以上，森林蓄积量增长至 2.2 亿立方米，GEP

相比 2025 年增长 3%左右，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年均增速分别

达到 5%和 8%左右，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累计交易额突破

120 亿元等具体目标。

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。包括六个方面共 23 项任务。

第一个方面是建立生态价值核算和应用体系。包括创新生态

价值核算标准、建立核算制度、探索核算成果在自然资源开发融

资、生态保护考核补偿、生态经济考核引导等领域的应用等 3 项

任务。

第二个方面是探索生态系统提质增效与清洁能源协同开发路

径。包括开展“森林修复+可再生能源”“复合林竹经营+可再生

能源”模式、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抽水蓄能产业等 3 项任务。

第三个方面是推进碳汇市场开发及应用场景。包括合理开发

林业碳汇项目、健全林业碳汇配套服务、拓宽林业碳汇应用场景、

建立碳普惠体系等 4 项任务。

第四个方面是生态产品经营助力产业结构提优增绿。包括打

造精品农林产品与产业、发展数字+生态文旅康养产业、壮大沙县

小吃三产融合特色产业、提升“绿都明品”品牌能级、建设“林-

竹-塑-钢”产业体系、探索河湖“绿水”生金开发转化模式等 6

项任务。

第五个方面是探索自然资源收储与出让机制。包括推动林票

2.0 增规模扩内涵、加大林权收储与规模经营、探索生态资源收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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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机制与票证制度等 3 项任务。

第六个方面是打造区域性的全链条生态产品交易体系。包括

建立生态产品认证机制、建立生态产品评估定价机制、打造“两

山”交易中心、扩大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 4 项任务。

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。包括健全统筹协调机制、强化科技人

才支撑、创新绿色金融支持、深化宣传培训引导、加强政策支持

力度等 5 项措施。

附件。包括《三明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重点任

务分工表》（明确 76 项具体工作的牵头单位、责任单位和完成时

限）和《三明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“一县一典型”

示范方案》（指导 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差异化实践探索）。


